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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交代公共停車場的經營招標及公平選用無感支付服務

近日交通事務局大力推動公共停車場安裝無感支付系統，但奇怪的是，
今 年 9 月 份 連 續 三 篇 關 於 停 車 場 無 感 支 付 的 新 聞 稿 ， 均 僅 特 別 提 及
「Mpark無感支付」，例如最新一篇新聞稿指出「交通事務局正有序推
進轄下公共停車場安裝MPark無感支付，於9月份，新增18個公共停車場
完成安裝。連同新啟用的公共停車場，截至9月28日，局方轄下公共停車
場增加至63個，43個已完成Mpark無感支付安裝。」但事實上根據當局
在今年6月發佈的消息，交通局豁下具有無感支付的停車場已有55個，明
顯最新公佈所謂「新增」MPark無感支付的停車場，有部分原本已具備
其他無感支付服務。再者，當局9月12日的新聞稿更特別強調公共停車場
安裝Mpark無感支付進度方面，「25個公共停車場已至少具備Mpark無
感支付功能，預計至2024年10月1日前會增加至38個，其餘的則爭取
在2024年12月1日前完成。」令人質疑當局的最終目標是全澳公共停車場
都必須具備某一公司的無感支付服務！

根據交通局的公共停車場收費資訊，截至10月9日，本澳66個公共停車場
（未計港珠澳東停車場）之中，已有59個停車場設有無感支付（MPark
50個、豐付寶40個、易泊車12個、ETC 4個、萬達通 6個），當中支援兩
種系統的停車場有39個，支援三種的有7個，未設置無感支付系統的停車
場僅剩7個。

近日有停車場管理公司反映，交通局在增加停車場無感支付系統時指定
用某公司的系統，認為有關做法會破壞市場正常競爭的環境。根據
第5/2023號法律《公共泊車服務制度》規定，配備為良好經營公共泊車
服務所需的人力、技術及財政資源為承批實體的權利及義務，但當局已
接近三年未有按照法律，為公共停車場的管理及經營進行公開招標，取
而代之的是不斷以書面諮詢標的方式將停車場的管理及保養服務以短期
合同判給，必須強調，「管理服務合同」的承批公司只負責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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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停車場經營方式的決定權仍在政府手上。

廉政公署曾於2016年的《關於交通事務局公共停車場管理服務判給的調
查報告》指出，「交通事務局在公共停車場管理服務的外判過程中，經
常以『短期管理服務合同』取代法定的『經營合同』，將管理服務『斬
件』，使判給金額低於澳門幣75萬元且合同執行期少於6個月，以規避須
公開招標及簽署公證合同的法律規定。」廉署亦提及，按（當時）《公
共泊車服務規章》規定，行政當局應透過公開競投，把公共停車場的經
營管理服務以「經營合同」的模式判予私人實體，獲判管理公司應按
「自負盈虧」的原則承擔營運停車場的所有成本，包括購置設備的費用，
而停車場的泊車收入在扣除給予行政當局的「回報金」後歸管理公司所
有。當時交通局亦承認有關問題，並檢討和修訂對公共停車場經營管理
判給服務招標方案，以及就相關判給服務作長期公開招標。事實上，若
公共停車場採用短期服務合同，純粹為服務託管形式，不但對設施更新、
保養維修並沒有直接責任，不利於公共停車場有效運作及提高質素服務，
更會衍生很多問題，導致公共停車場管理不善。

為此，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

一、根據最近交通局發出的新聞稿，多次強調「推進轄下公共停車場安
裝MPark無感支付」，更把目標定在2024年12月1日前完成所有安裝，例
如當局表示9月份新增了18個公共停車場完成安裝MPark無感支付，但實
際上今年6月交通局豁下具有無感支付的停車場已有55個，明顯最新公佈
所謂「新增」MPark無感支付的停車場，有部分原已具備其他無感支付
系統，在現時本澳有5間公司提供無感支付服務的情況下，當局為何不制
定公平統一標準，公平協助任何有興趣提供無感支付的公司在公共停車
場提供服務，反而不依法、不避嫌地刻意公開強調推動某一公司的無感
服務？有關做法是否有違政府行政程序的公平原則？

二、2016年廉政公開揭發公共停車場嚴重的貪腐及管理問題後，政府陸
續將公共停車場以五到六個綑綁式進行管理及經營公開招標，從此公共
停車場在管理及軟硬件上得到明顯的改善和更新。然而，根據交通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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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採購資訊，最近的停車場管理及經營公開招標為2021年12月9日發出的
「關於南灣(栢湖)停車場、李加祿街停車場、污水處理站停車場及蓮花路
重型汽車停車場之管理及經營的公開招標」，即是當局已接近3年未就停
車場的長期經營進行公開招標，相反多次為停車場的短期管理服務進行
諮詢招標（包括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聯生圓形地及青茂口岸等停車
場），對於廉署曾批評有關做法並不恰當的情況下，當局有何原因又再
「故技重施」以「短期管理服務合同」取代法定的「經營合同」？現時
已有不少6年期的停車場經營合同陸續到期，當局何時才會依法依時為停
車場經營進行公開招標？

三、根據《公共泊車服務制度》規定，承批實體有權利及義務為良好經
營公共泊車服務配備所需的人力、技術及財政資源，即經營公司有權因
應經營需要、公司提供的服務和優惠等因素選用支付系統公司，再者，
根據該法案立法時意見書陳述，不同無感支付系統之間的優先順序由營
運實體按其經營上的考慮而決定，但現在卻因為交通局遲遲未依法進行
「經營合同」公開招標，以及部門在不公開透明的情況下，利用行政決
定權力選用特定服務，干預自由市場的競爭，有關部門的上級以及特區
政府會否對有關情況作出調查及監督，甚至對有關部門依法進行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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